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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证券简称：深 赛 格 、深赛格B     公告编号：2016-088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 2016年10月18日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间：

2016年10月17日-2016年10月18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 年 10 月 18

日 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 年 10 月 17 日

15:00 至 2016年 10月 18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截止 2016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016年 10月 10日）。 

（三）现场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 A 座 31楼公司大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王立董事长 

（七）公司于 2016年 9月 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

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本次会议的议题及议案的相关内容刊登于 2016年 9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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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投票表决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32 人，代表股份 241,563,77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78％。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5人，代表股份 237,470,152 股，占公司 A股股

份的 44.12%； B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27 人，代表股份 4,093,626 股，占公司 B

股股份的 1.6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30 人，代表股份 241,505,87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77％。 

其中：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237,412,252 股，占公司 A 股

股份的 44.10%； 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27人，代表股份 4,093,626股，占公司

B股股份的 1.66%。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57,9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01％。 

其中：A 股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57,900 股，占公司 A 股股份的 0.01%； B 股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 B股股份的 0%。 

4.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 31人，代表股份 4,204,1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9人，代表股份 4,146,2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5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 

（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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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6 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

议案》 

公司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6 年度年报审计机构，

审计费用为 45万元人民币，公司不承担审计期间的差旅费、住宿费。 

表决结果：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应

股份类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

会议相

应股份

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

会议相

应股份

类别的

比例（%）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

票 

默认弃权 

股数： 241,557,278  99.9973% 股数：      6,500  0.0027% 股数： 
           

0    
0.0% 0.0000%        -    

其中 A

股： 
237,463,652  99.9973% 

其中

A 股： 
     6,500  0.0027% 

其中

A 股： 
0 0.0% 0.0000%        -    

其中 B

股： 
  4,093,626  10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其中

B 股： 
0 0.0% 0.0000%        -    

小于 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4,197,612  1.7377% 

小于

5%股

东占

总投

票比

例 

     6,500  0.0027% 

小于

5%股

东占

总投

票比

例 

           

0    
0.0% 0.0000%        -    

小于 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4,197,612  99.8454% 

小于

5%股

东占

中小

股东

投票

比例 

     6,500  0.1546% 

小于

5%股

东占

中小

股东

投票

比例 

 0   0.0% 0.0000%        -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6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

议案》 

公司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6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审计费用为 30万元人民币，公司不承担审计期间的差旅费、住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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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

投票 

默认弃

权 

股数： 241,557,278  99.9973% 
股

数： 
  0    0.0% 股数：  6,500  0.0027% 0.0027%  6,500  

其中 A

股： 
 237,463,652  99.9973% 

其 中

A股： 
  0    0.0% 

其中 A

股： 
 6,500  0.0027% 0.0027%  6,500  

其中 B

股： 
   4,093,626  100% 

其 中

B 股： 
  0    0.0% 

其中 B

股： 
      0    0.0000% 0.0000% 

       

-    

小于 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4,197,612  1.7377% 

小 于

5% 股

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0    0.0% 

小 于

5%股东

占总投

票比例 

  6,500  0.0027% 0.0027%  6,500  

小于 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4,197,612  99.8454% 

小 于

5% 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0   0.0% 

小 于

5%股东

占中小

股东投

票比例 

  6,500  0.1546% 0.1546%  6,5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刘方誉、张乐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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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的 法 律 意 见 书 》（ 全 文 刊 载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介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附件：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介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创立于 1985 年，是国内最具规模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是国内首批

获准从事 H股上市审计资质的事务所，财政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集团化发展试点事务所。2015 年,

大华业务收入超过 15亿元人民币，排名居中国行业前十。大华是马施云国际会计公司在华的唯一

协调和联络机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总部设在北京，在上海、深圳、广州等国内重要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并

在香港、新加坡等地设有多家联系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资额 1280万元，现有从业人员 4500

余名，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者 1000余人，具有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外发达国家注册会

计师资格、能够提供国际业务服务的专业人员约 100人；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领军后备人

才”称号的专家有 15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 21人；另外还有业内外知名的各类杰出

业务专家，这些专家在财务会计、审计、税务、公司治理和战略管理咨询、内部控制、风险管理、

全面预算管理、企业购并重组、IT 审计和国际化业务等方面具有业内领先的水平。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经 PCAOB 认可具有美国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执业资格，2010 年取得 H 股上

市公司审计业务资质，大华不仅能够从事国内上市公司审计、大型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审计、大

型金融保险企业审计， 而且可以为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及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提供全球

化的审计和咨询等专业服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包括审计鉴证、管理咨询、资产评估、

工程咨询、税务服务等，服务对象主要为上市公司、大型国有企业、金融保险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等，常年审计客户 10000余家，其中上市公司 188家、中央企业 20家、省级企业集团 300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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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 500 余家，涉及航空航天、金融保险、能源矿产、石油化工、电子科技、公共服务、房

地产、交通运输、加工制造、仪表设备、快速消费品、酒店餐饮、商业百货、电子商务、农产品

制造、旅游、医药、电信等多个行业领域，并多次接受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委托承担其他特殊目

的专项审计。 

大华的执业资质：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H股业务审计；司

法鉴定；PCAOB注册执业资质；工程造价（甲级）；税务鉴证；土地估价；房地产估价；矿业权评

估。 

 

 




